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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文件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文件

鲁电调〔2015〕791号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关于印发

山东电网调度控制管理规程的通知

各市供电公司、检修公司、各统调发电厂：

为适应电网发展和国家电网公司“三集五大” 体系建

设需要，进一步规范山东电网调度控制管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15

号）、《电网运行准则》（GB/T 31416—2015）等法律、

法规及电力行业有关标准，结合山东电网实际情况，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对2009年9月颁发的《山东电力系统调度管理

规程》（鲁电集团调〔2009〕471号）重新进行了修订。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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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过程中，多次组织有关领导、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各供电公司、各发电公司和统

调发电厂的意见。经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领导批准，现

予印发。

望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严格遵照执行，并结合

实际对现场运行规程作相应修改。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

题，请以书面形式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反馈意见。

本规程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原《山东电力系

统调度管理规程》（鲁电集团调〔2009〕471号）同时

废止。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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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为加强山东电网调度控制管理工作，保障电网安

全、优质、经济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电网调度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15号）、《电力监管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432号）、《电网运行准则》

（GB/T 31416—2015）、《国家电网调度控制管理规程》

（国家电网调〔2014〕1405号）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本规程。

1.2 本规程所称“山东电网”是指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经营区域内的省、地、县级电网，包括并入上述电网的发

电、输配电、用电等所有一次设施及相关的继电保护、安全

自动装置、电网调度自动化及通信等二次设施构成的整体。

1.3 山东电网运行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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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电网调控系统包括省、地、县三级电网调度控

制机构（以下统称“调控机构”，相应简称“省调”、“地调”、

“县调”）、厂站运行值班单位及输变电设备运维单位。

1.5 山东省调是山东电网运行的组织、指挥、指导、

协调机构，接受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国

调”）和华北电力调度控制分中心（以下简称“分中心”）

的调度管理。

1.6 山东电网各级调控机构在电网调度业务活动中是

上下级关系，下级调控机构必须服从上级调控机构的调度。

厂站运行值班单位及输变电设备运维单位必须服从调控机构

的调度。

1.7 本规程适用于山东电网的调控运行、电网操作、

故障处置和调控业务联系等涉及调控运行相关专业的活动。 

1.8 山东电网内各电力生产运行单位的调控规程和现

场运行规程，均不得与本规程相抵触。若有关条款涉及省调

管理权限时，必须事先得到相应认定。 

1.9 山东电网内各电力生产运行单位的运行人员必须

熟悉并遵守本规程，其他与电力生产运行有关的管理和技术

人员应熟悉并遵守本规程的有关部分。非电网调控系统人员

凡涉及山东电网调控运行的有关活动也均须遵守本规程。

1.10 本规程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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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控管辖范围及职责

2.1 调度管辖范围（以下简称调管范围）是指调控机

构行使调度指挥权的发、输、变电系统，包括直接调度范围

（以下简称直调范围）和许可调度范围（以下简称许可范

围）。

2.2 调控机构直接调度指挥的发、输、变电系统属直

调范围，对应设备称为直调设备。

2.3 下级调控机构直调设备运行状态变化对上级或同

级调控机构直调发、输、变电系统运行有影响时，应纳入上

级调控机构许可范围，对应设备称为许可设备。

2.4 上级调控机构根据电网运行需要，可将直调范围

内发、输、变电系统授权下级调控机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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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调管范围划分原则

2.5.1 省调直调范围

2.5.1.1 上级调控机构指定的发、输、变电系统。

2.5.1.2 省域内除上级调控机构直调范围外的以下设备

为省调直调设备。

（a）单机容量100兆瓦以上的发电机组。

（b）发电厂的主要设备（500千伏母线、变压器及所

属无功补偿设备，单元接线的220千伏升压变压器）。

（c）500千伏变电站的主要设备（主变、母线、无功

补偿设备）。

（d）存在稳定问题的220千伏母线。

（e）500千伏线路、高抗；跨供电区的220千伏线路。

2.5.2 省调许可范围

2.5.2.1 直调发电厂、风电场、光伏电站的220千伏母

线。

2.5.2.2 220千伏变电站（不包括非环路运行电铁牵引

站）的220千伏母线。

2.5.2.3 供电区内的220千伏线路（不包括非环路运行

电铁牵引站出线）。

2.5.2.4 装机容量10兆瓦以上的风电场；并于35千伏

以上电网或装机容量10兆瓦以上的光伏电站（不含分布式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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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控管辖范围及职责

伏）。

2.5.3 地调调管范围

2.5.3.1 省调指定的发、输、变电系统。

2.5.3.2 地区电网内非省调直调的发、输、变电设备。

2.5.4 县调调管范围在地区电网调度控制管理规程中

明确。

2.5.5 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电网调度自动化及

通信等二次设备的调管范围与一次设备一致。

2.6 监控范围划分原则

2.6.1 省调监控范围：500千伏变电站。

2.6.2 地、县调监控范围：220千伏及以下变电站。

2.7 调度运行管理的主要任务

2.7.1 按最大范围优化配置资源的原则，实现优化调

度，充分发挥电力系统的发、输、供电设备能力，最大限度

地满足用户的用电需要。

2.7.2 按照电力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和有关规定保障

电网连续、稳定、正常运行，保证供电可靠性，使电能质量

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2.7.3 依据电力市场规则、有关合同或者协议，实施

“公开、公平、公正”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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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省调主要职责

2.8.1 落实国调及分中心专业管理要求，组织实施省

级电网调度控制专业管理。

2.8.2 负责省级电网调度运行管理，指挥直调范围内

电网的运行、操作和故障处置。

2.8.3 负责设备监控管理，负责监控范围内设备集中

监视、信息处置和远方操作。

2.8.4 开展调管范围内电网运行方式分析，根据国家

电网年度运行方式制定省级电网运行方式。组织、指导地

（市）公司、科研设计单位开展集中计算分析工作，审查地

区电网年度运行方式。

2.8.5 根据国家电网主网设备年度停电计划，制定调

管设备年度、月度、日前停电计划，受理并批复调管设备的

停电、检修申请。

2.8.6 开展省级电网月度、日前电力电量平衡分析，

按调管范围制定月度、日前发供电计划，及时发布风险预

警。

2.8.7 负责省级电网稳定管理，制定直调电源及输电

断面的稳定限额和安全稳定措施。

2.8.8 负责控制区联络线关口控制，参与电网频率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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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控管辖范围及职责

2.8.9 负责调管范围内无功管理与电压调整。

2.8.10 参与电力系统事故调查，组织开展调管范围内

故障分析，制定或落实事故防范措施。

2.8.11 负责组织开展调管范围内电网继电保护和安全

自动装置定值的整定计算，负责调管范围内电网继电保护、

安全自动装置和调度自动化系统的运行管理，协助开展省域

内国调及分中心直调的电网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运行管

理。

2.8.12 负责统筹协调与省级电网运行控制相关的通信

业务。

2.8.13 参与省级电网发展规划、工程设计审查，编制

省级电网调控运行专业规划。

2.8.14 受理并批复调管设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投入

运行申请，组织编制新设备启动调试调度方案并实施。

2.8.15 参与签订直调系统并网协议，负责编制、签订

相应并网调度协议，并严格执行。

2.8.16 负责网源协调调度管理。

2.8.17 负责调控系统有关人员的持证上岗管理和业务

培训工作。

2.8.18 负责调控系统的应急管理；编制、发布电网事

故应急处理预案，参加公司系统反事故演习，组织本级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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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级调控中心的反事故演习工作。

2.8.19 行使国调、分中心授予的其他职责。

2.8.20 行使电力行政管理部门授予的其他职责。

2.9 地调主要职责

2.9.1 贯彻执行上级调控机构有关规定及工作部署。

2.9.2 承担调管范围内电网（含城区配网）调度运

行、设备集中监控、系统运行、调度计划、继电保护、自动

化、水电及新能源（含分布式电源）等专业管理职责；负责

市公司及其所属县公司信息通信专业管理；负责地县调控业

务一体化运作。

2.9.3 参与签订直调系统并网协议，负责编制、签订

相应并网调度协议，并严格执行。

2.9.4 负责95598抢修类工单接收，负责城区配网故障

研判和抢修指挥。

2.9.5 负责地区电网调控自动化主站系统及配电网调

度自动化主站系统的运行、维护工作。

2.9.6 负责市县公司信息通信系统建设和运维管理；

负责市县公司网络与信息管理。

2.10 县调职责在地区电网调度控制管理规程中明确。

2.11 发电厂厂用电设备及热电厂的供热设备，由各厂

自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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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控运行管理制度

3.1 调控机构值班调度员在其值班期间是电网运行、

操作和故障处置的指挥人，按照调管范围行使指挥权。值班

调度员必须按照规定发布调度指令，并对其发布的调度指令

的正确性负责。

3.2 值班监控员接受相关调控机构值班调度员的调度

指令，按有关规定执行，并对其执行调度指令的正确性负

责。输变电设备运维人员在进行监控运行业务联系时应服从

值班监控员的指挥和协调。

3.3 下级调控机构的值班调度员、厂站运行值班人员

及输变电设备运维人员，受上级调控机构值班调度员的调度

指挥，接受上级调控机构值班调度员的调度指令，并对其执

行指令的正确性负责。

3.4 进行调度业务联系时，必须使用普通话及调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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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互报单位、姓名。严格执行下令、复诵、录音、记录和

汇报制度，受令人在接受调度指令时，应主动复诵调度指令

并与发令人核对无误，待下达下令时间后才能执行；指令执

行完毕后应立即向发令人汇报执行情况，并以汇报完成时间

确认指令已执行完毕。调度术语示例见附录一。

3.5 接受调度指令的值班调度员、值班监控员、厂站

运行值班人员及输变电设备运维人员不得无故不执行或延误

执行调度指令。如受令人认为所接受的调度指令不正确，

应立即向发令人提出意见，如发令人确认继续执行该调度

指令，应按调度指令执行。如执行该调度指令确实将危及人

员、设备或电网的安全时，受令人可以拒绝执行，同时将拒绝执

行的理由及修改建议上报给发令人，并向本单位领导汇报。

3.6 未经值班调度员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改变其调管设备状态。对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情况按厂站

规程处理，但在改变设备状态后应立即向值班调度员汇报。

3.7 对于上级调控机构许可设备，下级调控机构在操

作前应向上级调控机构申请，得到调度许可后方可操作，操

作后向上级调控机构汇报；当电网发生紧急情况时，允许值

班调度员不经调度许可直接对上级调控机构许可设备进行操

作，但必须及时汇报上级调控机构值班调度员。

3.8 直调设备运行方式变化对有关电网运行影响较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